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6309號 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12 月 10 日

案由摘要：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三○九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丙○○

上 列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怡成律師

            蘇仙宜律師

被      告  乙○○

            丁○○

            戊○○

上 列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國堂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四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六年

度重上更㈤字第一五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五六八、二二七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甲○○原係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省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神岡營運所（以下簡稱神

岡營運所）技術士，擔任該營運所第二加壓站供水機房操控業務

，為從事業務之人（其薪資俸額、請假、考核獎金、考績獎金、

請假均適用公務員或省自來水公司之規定）。被告丙○○則自民

國七十四年六月一日至七十七年四月二十日；被告丁○○自七十

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被告戊○○自八十

二年二月一日至八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先後擔任神岡營運所主任

，負責神岡營運所業務綜理、人事管理職責。緣甲○○自六十二



年十一月始，即當選並就任台中縣清水鎮民代表會第十屆鎮民代

表，因忙於地方政治活動及公共事務，致無力親自執行其職務，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並先後與其父吳奎碧（於八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死亡，業經第一審判決不受理確定）及其子乙○○、

另不詳姓名已成年之人，基於利用擔任省自來水公司職員之機會

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概括犯意聯絡，自六十八年

一月一日起，擅自將其所負責之神岡營運所第二加壓站（下簡稱

第二加壓站）機房操控、機電維修及水質檢驗等之業務，交由未

經自來水公司遴選合格，且不具供水機房操作能力資格之吳奎碧

僭行其職務，並由吳奎碧按月向該營運所詐領編制職等之薪俸。

其後甲○○復於七十一年、七十五年、七十九年及八十三年間，

陸續當選台中縣清水鎮民代表及代表會副主席、主席等公職，惟

擔任上述公職期間，仍未親自執行職務，持續由其父吳奎碧僭行

其職，迄八十三年二月間某日止；並自七十八年一月一日起至八

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由該不詳姓名之人代其簽到、退（共

簽有簽到、退簿九紙）。八十三年二月間某日起，甲○○之子即

被告乙○○因役畢無業，即由未經省自來水公司遴選合格，亦不

具供水機房操作能力資格之乙○○接替吳奎碧，僭行甲○○之職

，迄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止，並由不詳姓名已成年之人或乙○

○代甲○○，在自八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止之簽到、退簿，代其簽到、退（共簽有簽到、退簿七紙）。並

明知甲○○未親自到職執行職務，竟由不詳姓名已成年之人或乙

○○連續代甲○○，在神岡營運所八十三年一月至六月分操作人

員一週工作計畫書、該所八十三年三月至八十四年十二月深井抽

水機工作日報表、該所屬員工勤惰管理、列入年度經營績效考核

項目之一，為爭取榮譽，請各廠所主管加強所屬員工勤惰管理。

復於八十四年十月七日，以八四台水四人字第一四六三二號函行

文附屬單位填報職員、評價職位人員實際擔任工作項目調查表；

另於八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以台水四人字第一四七九三號函，檢

送八十四年度辦理人力評鑑實施計畫，通令所屬單位辦理員工工

作量評鑑；又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八四台水四人字第一五六

七九號函文，請各單位主管加強所屬員工服勤考核。同年十二月

八日，張邦男再將上開同年六月一日所呈已被註銷公函向黃天佑



舊事重提，省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隨後於八十五年二月十七

日，指派所屬張良炫至神岡營運所查勤；又於八十五年七月五日

，再指派張良炫至神岡營運所查勤，發現甲○○未請假，迄當日

上午八時二十分仍未簽到上班，乃簽報甲○○曠職處分。且於八

十五年七月九日，以八五台水四人字第一○六○二號函行文神岡

營運所加強勤惰管理；並以簡便行文請總務室依規定扣回甲○○

薪資。八十五年八月三日，又以八五台水四人字第一一九八四號

函所屬單位，請各單位主管如發現員工任意擅自委由他人頂替工

作等違紀行為，應立即簽報議處。嗣經法務部調查局台中縣調查

站於八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據報，至神岡營運所調查而案發，並

扣得業務登載不實之甲○○七十八年起至八十五年上半年即六月

三十日止之簽到（退）簿十六紙、八十三年一月至八十五年六月

操作人員一週工作計畫書。至八十五年九月十二日，甲○○終因

該事端業經舉發調查，而自行申請離職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

於被告甲○○、乙○○、丙○○、丁○○、戊○○部分之科刑判

決，改判依修正前刑法牽連犯、連續犯等規定，論丙○○以共同

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罪，處

有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再減為有期徒刑叁月，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甲○○以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減為

有期徒刑玖月；乙○○、丁○○、戊○○以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

，均減為有期徒刑陸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固非無

見。

惟查：（一）被告等行為後刑法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

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修正後同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稱公

務員者，謂下列人員：⑴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⑵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上開第一款前段

所定「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之人員，即學理上所謂之「身分公務員」，係指國家或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依法令任用之成員，於依法代表、代理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公共事務時屬之；同款後段所指「其他

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乃學理所稱

「授權公務員」，指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人

員，因從事法定之公共事務，被視為刑法上之公務員；而同條項

第二款：「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

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為學理所稱「委託公務員」。

就本條文之修正過程以觀，行政院、司法院最初提出之修正草案

理由第二點為：「有關受委託執行公務或公權力之人員，依貪污

治罪條例第二條後段及司法院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意旨，認此等

人員應屬公務員。惟受託執行公務之範圍則有不同，實務上委託

之事項，有與公權力之執行有關，有與公權力之執行無關……如

受託之事項，與公權力無關，自不宜課以與一般公務相同之責任

……」。惟草案提出後，部分立法委員認有關公務員之定義，「

規定極為抽象、模糊，於具體適用上，經常造成不合理現象」，

且謂「究其根源，實為公務員定義之立法不當結果」，何以仍保

持「依法令從事於公務」用語而未加以適度修正？又所承辦之公

務是否限於具有公權力性質之事務，在實務上存有重大爭議，乃

提出修正草案為：㈠「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用語，應修正為「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者」

，以免「從事於公務」一語抽象、模糊易生爭議，且因其係代表

或代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公共事務，自當負有特別之保護

義務或服從義務。倘無法定之執掌權限，縱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例如僱用之保全或清潔人員，則不認其為刑法

上之公務員。㈡雖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惟係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者」，亦應視為刑

法上之公務員。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即為依其他法令從事於公共行政

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此外尚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均屬其他依法令

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之人員，亦得視為刑法上之公務

員。㈢「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較最初草案用語周全；且此類型

之公務員係參酌貪污治罪條例第二條、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一項



之規定而設，由於其從事者乃公共事務，因此其承辦人應屬刑法

上之公務員。嗣經立法院再綜合各修正之提案，修正通過現行條

文（參見法務部編印之二○○五年中華民國刑法暨刑法施行法修

正立法資料彙編《下》第一○二至一三○頁）。故就修正之理由

言，無論是「身分公務員」或「授權公務員」，如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在其所從事公共事務範圍內之事項均屬之，亦不以涉及公

權力為必要，即私經濟行為而與公共事務有關者，亦包括在內。

至「法定職務權限」之「法定」，係指法律規定、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或職務命令等而言，包括各機關組織法或條例、機關內部

行政規則（例如組織規程、處務規程等）在內。查省自來水公司

雖係依公司法之規定組織設立之法人（參照該公司章程第一條）

。但其內部組織則係依據經濟部發布之「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

公司暫行組織規程」、「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各區管理處

暫行組織規程」、「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各區工程處暫行

組織規程」設置，並據此劃分各區管理處掌理事項，包括水庫集

水區與水源保護區保育工作之規劃及執行事項；統合運用水源及

有效調配水量，平衡區間水量水壓供給之業務事項（見「台灣省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各區管理處暫行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二款）等業務。參之省自來水法之訂定目的乃為：「供應充

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業發達」等

旨（見自來水法第一條），則省自來水公司之設立，乃係依法令

從事於公共事務為主，並非單純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故該公司

年度決算餘絀，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不作股息紅利之配撥，

其餘額悉數撥充為特別公積，用作改善及擴充供水設備資金。上

項餘絀淨額，俟積有成數，列入各級政府預算（見「台灣省自來

水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條）。況自來水法第十一條、第

十二條關於自來水事業對其水源之保護措施；同法第五十一條至

第五十三條規定自來水事業工程得使用公私有土地；同法第六十

一條、第六十二條明定自來水事業之供水、停止供水之限制；同

法第六十八條有關自來水用戶之用水設備，查錄用水量或收取水

費等事項，均賦予省自來水公司相當之法定權限或法定限制。再

同法第六章更規定諸多主管機關對於自來水事業監督與輔導事項

，以確保自來水事業供水正常，並符合安全衛生（參照同法第十



條內容），均與公共事務之利益有關。又消防法第十七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

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所需費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

栓，所需費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酌予

補助；其保養、維護由自來水事業機構負責。」更係有關自來水

事業處理消防公共事務之規定。本件自來水公司既屬依法令成立

之公用事業，而從事於公共事務，且依原判決之認定，甲○○係

神岡營運所之技術士，擔任該營運所第二加壓站供水機房操控業

務，其薪資俸額、請假、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請假均適用公務

員或自來水公司之規定；丙○○則自七十四年六月一日至七十七

年四月二十日；丁○○自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二年一月

三十一日；戊○○自八十二年二月一日至八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先後擔任該神岡營運所主任，負責神岡營運所業務綜理、人事管

理職責。果該認定無誤，甲○○之職責內容及工作性質，是否僅

係單純從事一般機械性、勞力性方面？又先後擔任神岡營運所主

任之丙○○、丁○○、戊○○，既負責該所之業務綜理及人事管

理，其職務與甲○○所負責者是否均與所執行該機關之公共事務

無關？甲○○等四人既均為依法任用之人員，是否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且自來水公司之機關屬性如何？尚待釐清究明。乃原審未

詳查慎酌，剖析明白，逕認被告等均不具刑法修正後之公務員身

分，而僅論以一般刑法詐欺取財罪，自嫌調查職責未盡及判決理

由不備。（二）有罪判決之事實認定，為適用法令之準據，法院

應將與論罪科刑有關之事項詳細記載，然後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

憑以認定之證據，並使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互相適合，方為合

法。原判決理由雖說明：「……甲○○就被告丙○○、丁○○、

戊○○擔任神岡營運所主任期間，所犯詐取財物犯行，各與被告

丙○○、丁○○、戊○○有默示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

正犯。」等旨（原判決第三十七頁倒數第六行至倒數第三行），

認定丙○○、丁○○、戊○○各與甲○○間有共同詐欺之犯意及

行為之分擔；惟於事實欄僅記載：甲○○與其父吳奎碧、其子乙

○○及不詳姓名已成年之人間，有共同之犯意聯絡等情（原判決

第二頁至第四頁），並未依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明確認定丙○○



、丁○○、戊○○各與甲○○間如何各具共同詐欺之犯意及行為

之分擔，亦有判決理由失其依據之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

摘，為有理由，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之原因。另原判決不另

諭知無罪之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一併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七  年   十二   月    五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林  增  福

                                法官  張  清  埤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蔡  國  在

                                法官  王  居  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七  年   十二   月    十    日

                                                      K

資料來源：司法院最高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第 57期 37-50頁


